
招标代理服务合同

甲方： 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

乙方： 慧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签订日期： 2023 年 01 月 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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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

甲方地址：准格尔旗龙口镇麻地梁煤矿

甲方联系人：孟祥峰 联系方式：15598638567

乙方：慧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乙方地址：包头市昆区森茂华庭底商四楼

乙方联系人：贠海叶 联系方式：15048738585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

律法规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相关项目的招标事宜

达成下列协议，以兹共同遵守。

一、 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的项目内容：

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服务、工程及物资采购招标项目。

二、委托范围

1. 编制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，发布招标公告，对投标人资质进行审

核把关，发售招标文件，招标文件的澄清、修改，投标文件的接收，组织

开标，组织评标，编制中标公示，发布中标公示，编制中标通知书，发放

中标通知书，向甲方提交整套招标资料等。

2. 代招标人处理潜在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依法提出的异议（质

疑），根据需要编写并发布招标文件的澄清及修改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向异议人（质

疑人等）提供书面回复。

3. 代招标人处理异议人（质疑人）提出的投诉。

三、合同期限

本合同代理服务期限为 壹 年（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，从合同

生效之日算起。

四、甲方的权利及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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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招标代理公司书面确认接受委托任务后5个工作日内免费向乙方

提供与项目招标有关的为代理工作所需的相关资料。

2.有依据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确定中标人的权利。

3.乙方在工作中未执行《招标投标法》及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相关规定而泄露委托事项相关资料的，甲方有追究其相关责任的权利。

五、乙方的权利及义务

1.乙方在合同期内或合同终止后，未征得委托方书面的同意，不得泄

露与采购项目、合同业务有关的保密资料。

2.乙方对投标人资质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核把关，按照招标公告和招标

文件中设定的条件，在投标报名及递交投标文件时，对投标人的主体资格、

资质是否被列入失信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等内容进行审核。

3.乙方按有关规定收取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（具体金额在招标文件中

确定），在招标完成后，投标人若无违反有关规定情况，将投标保证金全

额退回给投标单位。

4.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澄清投标人提出的有关招标文件中的问题。必

要时，如需对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等进行澄清、修改，或对投标人的异议

进行答复，乙方均需及时告知甲方，并取得甲方书面确认后方可完成上述

工作。

5.乙方在代理过程中应尽量维护甲方的利益，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尽到

提醒义务。

6.乙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甲方意愿进行代理。

7.代理工作完成后，应向甲方及有关部门提交完整的招投标资料。

8.甲方与乙方达成该协议后，乙方不得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服务转让

给第三方。

9.其他在招标程序中乙方应履行的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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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具体项目负责人及工作人员：招标代理公司在书面确认接受招标

代理任务时需明确具体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组成项目组。项目组成员必须为

代理机构的正式员工，且满足下述要求：

1.熟悉招标投标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；

2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七、代理费的支付方式：代理报酬由中标单位支付，以中标单位的中

标价为基数，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》

的通知（内工建协【2022】34 号）规定的标准下浮进行收费（下浮比例：

招标控制价 100 万元（含）内的项目下浮 10%，1000 万元（含）内的项目

下浮 15%，2000 万元（含）内的项目下浮 20%,2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下浮

30%。）。

乙方要在每个具体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载明依据以上办法确定的收费

标准或具体金额。

八、本合同有效期内，具体招标代理项目的委托和接受委托只需填写

《招标代理任务通知书》、《招标代理任务通知书复函》，不再另行签订单

个项目的招标代理委托合同。如遇重大项目，任何一方认为有必要签订单

个项目的招标代理委托合同时，双方另行协商签订。

九、违约责任：双方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本合同条款均属违约，违约方

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，并承担由于违约造成项目招标有关的法律责任。

1.甲方无正当理由中途撤销委托或由于甲方不正当的行为造成招标

中止、失败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3000.00 元。

2.乙方违反行业有关规定，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

况和资料的，或者与投标人串通损害甲方或其他投标人合法权益等违法违

约行为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按合同标的的 30%承担违约金。

给甲方或其他投标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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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由于乙方原因不符合招投法相关规定，对甲方造成招标变更结果或

招标失败等，乙方按标的的 5%给与赔偿。

十、争议：凡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

决，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协议时，任何一方可以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

的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一、本合同执行期间，如遇不可抗力，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，双方

应按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协商处理。

十二、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开始

实施，至项目招标过程完成，并向招标人移交全部相关资料后服务结束，

代理工作完成后，合同终止。

十三、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

效。

十四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

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补充协议内容变更本合同约定的，以补

充协议的约定为准。

十五、本合同一式陆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方执肆、乙方执贰份。

甲

方

名称 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（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 （签章） 委托代理人 （签章）

电 话 04772293412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

开 户 银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准格尔南苑支行

帐 号 15050110254900000155 邮政编码

税 号 91150622670691074C

乙

方

名称 慧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（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 （签章） 委托代理人 （签章）

电 话 15048738585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

开 户 银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公园路支行

帐 号 1540 2332 1621 邮政编码 014010

税 号 9115029106162436XJ 行 号 1041920032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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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》的通知（内工建协【2022】
34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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